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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释义摘编之三 医疗事故报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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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条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发生或者发现医疗事故、可能引起医疗事故的医疗过失行为或者发生

医疗事故争议的，应当立即向所在科室负责人报告，科室负责人应当及时向本医疗机构负责医疗服务质量监控

的部门或者专（兼）职人员报告；负责医疗服务质量监控的部门或者专（兼）职人员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进

行调查、核实，将有关情况如实向本医疗机构的负责人报告，并向患者通报、解释。 

  【释义】本条是对医疗机构内部建立报告制度的规定。发生或者发现医疗事故、可能引起医疗事故的医疗

过失行为或者发生医疗事故争议时，医务人员应立即向所在科室负责人报告。这里提到的医务人员，不仅是直

接相关人员，医疗机构每一位医务人员都负有报告的责任。接到报告后，科室负责人应立即向医疗服务质量监

控部门或专（兼）职人员报告，同时，组织最强的技术力量及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止损害后果的扩大，减

少患者损失。 

  医疗机构负责医疗服务质量监控的部门或者专（兼）职人员在接到报告后，应立即向本医疗机构的负责人

报告。同时，组织人员对医疗事故、医疗事故争议或医疗过失行为进行调查核实，得出初步结论。还要组织力

量维护工作秩序，封存有关的病历资料及相关物品，为处理医疗事故争议、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做基本准

备。医疗服务质量监控部门或者专（兼）职人员还要向患者做好耐心细致的解释说明工作，告知医疗事故处理

的程序。 

  医疗机构的负责人根据医疗服务质量监控部门或者专（兼）职人员的报告，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并向患者

通报、解释，如通报对事件调查的情况、得出的初步结论和处理意见等，同时向患者解释事件发生的原因、已

经采取的补救措施、以及将会对患者造成的影响等。 

  对有可能导致医患矛盾激化，危及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患者安全，扰乱医疗机构工作秩序的重大事件，

医疗机构在做好解释疏导工作、妥善处理的同时，还要立即向其所在地的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对于可能因

医疗事故争议引发恶性事件的，还要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第十四条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发生下列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医疗机构应当在12小时内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一）导致患者死

亡或者可能为二级以上的医疗事故；（二）导致3人以上人身损害后果；（三）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释义】本条是对医疗机构向卫生行政部门报告的规定。发生医疗事故后，医疗机构应向其所在地的县级

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医疗机构向卫生行政部门报告的内容包括报告单位、报告时间；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

经过、后果（死亡、残废、器官损伤、功能障碍以及其他人身损害后果等）；医患双方当事人的情况；死亡患

者是否尸检、尸检结果；初步处理意见等。医疗机构可以在医疗事故发生后及时报告，也可以按年度报告。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重大医疗过失行为时，医疗机构要在过失行为发生后的12小时内向所在地的县级卫生

行政部门报告： 

  1.医疗过失行为导致患者死亡或可能为二级以上医疗事故的。 

  2.医疗过失行为导致3名以上（含3人）患者人身损害后果的。  

  3.卫生部或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由于这些情况引发的医疗事故争议影响大，处理难度高，因此，医疗机构必须及时（12小时内）向卫生行

政部门报告，便于卫生行政部门及时了解掌握情况，妥善处理医疗事故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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